[image: image1.png]



[image: image1.png]海关总署规章


附件2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海关

延长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期限决定书

（正本）

关 字［］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条第（四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延长对走私犯罪嫌疑人      予以扣留时间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海关（海关总署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，向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
关长：

（关印）

    年 月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海关

延长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期限决定书

（副本）

关 字［］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条第（四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延长对走私犯罪嫌疑人      予以扣留时间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海关（海关总署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，向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
关长：

（关印）

    年 月 日

本决定已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向我宣布。

被扣留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海关

延长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期限决定书

（存根）

关 字［］ 号

被扣留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性别         年龄         籍贯/国籍         
证件名称及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延长扣留期限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长批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执行关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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